关于《呼伦贝尔市推进教育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
市委、市政府将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工作摆在重要突出位置，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施“教育强市”战略、推进呼伦贝尔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紧扣“更加突出重视教育、更加突出激励教师、更加突出教育改革”，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组织起草了《呼伦贝尔市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二、起草过程
《措施》起草结合我市教育发展现状，多次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起草过程中，得到了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初稿形成后，向相关部门单位进行意见征集，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完成《措施》起草工作。
三、主要内容
《措施》主要分为6个部分，共制定20项具体举措。
第一部分，实施铸魂育人行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包括持续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以德化人成效3项具体举措。
第二部分，实施民生提升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切。包括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加快推进“双创”工作、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能力、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4项具体举措。
第三部分，实施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提升学校教学质效。包括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快教研提质升级、培育一批优秀教学成果项目3项具体举措。
第四部分，实施素养提升行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包括着力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推进冰雪运动、曲棍球运动进校园，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深化学校美育、劳动、科学、国防教育4项具体举措。
第五部分，实施引育并举行动，激发教师队伍整体活力。包括优化教育人才引进政策，深化教师正向激励机制，强化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名教研员队伍建设3项具体举措。
第六部分，实施保障提优行动，优化教育事业发展环境。包括优化教师队伍管理、加快教育数字化建设、加强平安校园建设3项具体举措。


